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环 境 保 护 厅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科 学 技 术 厅

桂环函〔2017〕771 号

环境保护厅 科技厅关于开展第六批
国家环保科普基地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环境保护局、科技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环境保护部办公厅近日印发《关于开展第六批国家环保科普

基地申报与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科技函〔2017〕535 号，以下

简称《通知》），正式启动第六批国家环保科普基地申报工作。

现将《通知》转发你们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按照通知要求，组织科普场馆、自然保护区、森林公

园、湿地公园、企业、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、环境监测站等符合

条件的单位申报国家环保科普基地，填报《国家环保科普基地申

报表》，并提供详细申报材料。

二、请做好申报材料的审查、推荐等前期工作。请于 2017 年

5 月 22 日前将申报材料一式三份，报送环境保护厅科技标准处，

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：gxhbtkbc@126.com，由环境保护厅统一汇

总报送环境保护部。

联系方式：环境保护厅科技标准处唐本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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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： 0771-5302411，13788508811；

地址：南宁市青秀区佛子岭路 16 号；

邮编：530028。

附件：《关于开展第六批国家环保科普基地申报与评审工作

的通知》（环办科技函〔2017〕535 号）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

2017 年 4 月 28 日

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


